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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定期审议机制  * 

一、审议的根据  

− 《联合国宪章》；  

− 《世界人权宣言》；  

− 各国加入的各项人权文书；  

− 各国作出的自愿承诺，包括申请选为人权理事会成员时所作出的承诺；  

− 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协调员的折中提案)。  

二、原则与目标  

1.  原   则  

 普遍定期审议应：  

− 促进所有人权的普遍性、相互依存性、不可分割性以及相互关联性；  

− 是建立在客观和可靠的资料以及互动对话基础上的合作性机制；  

− 确保普遍范围，确保所有国家平等待遇；  

− 是一个政府间程序，由联合国会员国驱动，注重于行动；  

− 让受审议的国家充分参与；  

− 补充而不是重复其他人权机制，从而代表着附加值；  

− 以客观、透明、非选择性、建设性、非对抗性、非政治化的方式行事；  

− 不给所涉国家或理事会的议程造成过多负担；  

− 不过于冗长，应切合现实，不应花费过多的时间、人力和财力；  

− 不削弱理事会应对紧急人权状况的能力；  

− 确保将性别观点充分纳入普遍定期审议；  

− 普遍定期审议应在不损及审议的根据规定的要点所载义务的前提下，考虑

到各国的发展水平和特点；  

                                                 

*  普遍定期审议机制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进程，因此，在第一个审议周期后，理事会将根据最

佳做法和经验教训审查这个机制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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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以及人权

理事会在这方面可能作出的任何决定，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非政府

组织和国家人权机构的参与。  

2.  目   标  

− 改善实地的人权状况；  

− 履行国家的人权义务和承诺，评估一国积极的事态发展以及面临的挑战；  

− 增强国家能力和技术援助；  

− 与所涉国家协商并征得其同意，在国家及其他利益有关者之间共享最佳做

法；  

− 支持在增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合作；  

− 鼓励与人权理事会、其他人权机构和人权高专办充分合作和交往。  

三、审议周期和顺序  

− 审议在理事会通过普遍定期审议机制之后开始；  

− 审议顺序应反映普遍性和平等待遇的原则；  

− 审议顺序应尽快确定，以便各国能做应有的准备；  

− 理事会的所有成员国都应在其成员任期内接受审议；  

− 理事会的初始成员，特别是当选任期为一年或两年的成员应首先接受审议； 

− 接受审议的既应有理事会的成员国也应有理事会的观察国；  

− 在选择要审议的国家时应尊重公平地域分配；  

− 将以确保充分尊重公平地域分配的方式，从每个区域集团中抽签选出接受

审议的第一个成员国和观察国。然后从这些国家开始，按国名英文字母顺

序进行审议，自愿要求接受审议者除外；  

− 两个审议周期之间的间隔期应当合理，以考虑国家的准备能力以及其他利

益有关者对审议所产生的要求作出反应的能力；  

− 审议周期将为 4 年(每年 48 个国家)或 5 年(每年 39 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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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程序和方法  

(参看附件所载的提案) 

A.  意见趋同点  

− 审议所依据的文件有：  

• 所涉国家依据理事会将通过的一般准则以及所涉国家认为相关的任何

其他资料编写的一份报告。鼓励各国通过在国家一级与所有利益有关

者进行广泛磋商的方法编写它们的报告；  

• 人权高专办的资料汇编(各条约机构、特别程序的报告中所载资料，包

括有关国家的意见和评论，以及其他有关的联合国正式文件)；  

− 在审议中，理事会还可考虑其他有关的利益相关者另外提供的可信和可靠

资料；  

− 互动对话模式如下：(详见附件) 

• 审议在一个工作组内进行，工作组由理事会主席主持，由理事会 47

个成员国组成。每个成员国自行决定本国的代表团组成；  

• 观察员国家可参加审议，包括参加互动对话；  

• 其他有关的利益相关者可列席工作组的审议过程；  

• 接受审议的国家与人权理事会的互动对话将在工作组内进行；  

− 审议时间是每个国家 3 小时。另外安排最多 1 小时由理事会全体会议审议

其结果；  

− 理事会应在全体会议上通过最后结果。  

B.  需要进一步考虑的要点  

− 由(1 名)专家编写为审议进程提供的资料概要；  

− 将遵守区域代表分配原则，从理事会成员中选出(1 名)报告员，编写审议结

果(协调员的折中提案)。∗ 

                                                 

∗  报告员将编写成果报告，供工作组审议，然后再由理事会全体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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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议的结果  

1.  结果的形式  

− 报告，其中包含审议进程记要、可能的建议和/或结论。  

2.  结果的内容  

 普遍定期审议是一种合作机制。其结果除其他外可包含：  

− 以客观和透明的方式评估被审议国家中的人权状况，包括该国的积极事态

发展和面临的挑战；  

− 分享最佳做法；  

− 强调加强合作以增进和保护人权；  

− 与所涉国家协商并征得其同意，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方面的帮助(理事

会应就是否利用现有资金机制还是设立新机制作出决定)；  

− 被审议的国家自愿作出的承诺和保证。  

3.  通过的方式  

− 被审议的国家应充分参与结果的编写工作；  

− 在全体会议通过结果之前，所涉国家应有机会就互动对话期间未充分解决

的疑问或问题提交答复；  

− 在理事会全体会议就审议结果采取行动之前，所涉国家和理事会成员国以

及观察员国家将有机会就结果发表意见；  

− 在全体会议通过结果之前，其他有关的利益相关者将有机会作一般评论；  

− 得到所涉国家同意的建议将定为协商一致建议。所涉国家不同意的内容也

应连同所涉国家的相关评论反映在报告中。二者均将列入由全体会议通过

的结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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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审议活动的后续行动  

− 作为一个合作机制的普遍定期审议，其结果首先应由所涉国家执行，在适

当时也应由其他有关的利益相关者执行；  

− 以后的审议，除其他外，应把重点放在前次结果的执行上；  

− 理事会议程上应有一个专门关于普遍定期审议的常设项目；∗ 

− 国际社会应与所涉国家协商并征得其同意，协助执行关于能力建设和技术

援助的建议和结论；  

− 理事会在审议普遍定期审议的结果时应决定是否需要采取任何具体的后续

行动以及何时采取这种行动；  

− 在尽一切努力鼓励一国与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合作而未果的情况下，理事会

可酌情处理长期与普遍定期审议机制不合作的问题。  

                                                 

∗  对这个问题的决定，将结合工作组即将就关于议程和工作方案的理事会第 3/4号决议的执

行问题作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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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审议的国家的报告 
（接受审议的国家根据理事会将通

过的一般准则和它认为相关的其他

资料编写） 

人权高专办资料汇编  
(条约机构、特别程序、其他联合国资料) 

补充资料 
(由其他有关的利益相关者根据大会第60/251
号决议、经社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以及
理事会可能作出的任何决定提供) 

关于方式的建议 

工作组 1 

由 47 个理事会成员国组成 

审议报告  +  接受审议  
国家的回应和评论  

人权理事会全体会议审议和结果 

由于审议是在工作组进行，分配给审议和通过

结果的时间应达到 60分钟。 
 

工作组  

!由理事会成员国组成。成员国各自就代
表团的组成作出决定。 

!工作组由理事会主席主持。 

!工作组中的审议时间为每个国家3小时。 

!工作组应向理事会全体会议报告。 

 

每年 39个国家 

(5年期) 

工作组举行为期 4周的会议 

理事会常会除外* 

 
全体会议: 

!39×60分钟: 39小时 
13 次全体会议 
(1 星期+1.5 天) 

 
每年 48 个国家 

(4 年期) 
工作组举行为期 5周的会议 

理事会常会除外* 
 

全体会议: 
!48×60分钟:48小时 

16 次全体会议 
(1 星期+3 天) 

 
* 工作组不应与理事会常会同
时举行会议 

--  --  --  --  -- 


